歸屬法條：土地法第73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99年1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723661號令
【要旨】有關逾期申請登記計收罰鍰適用行政罰法規定相關事宜
 【內容】

一、有關土地法第73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所計收之罰鍰，經函准法務部98年11月27日法律字第0980046887號函釋，係就行為人違反應於一定期限內為聲請之義務所為裁罰性不利處分，其本質應屬行政罰，依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登記罰鍰除優先適用土地法規定外，餘未規定者應適用行政罰法之規定。

二、修正現行登記罰鍰作業規定如下：

(一)登記罰鍰裁處之對象及程序：依行政罰法第3條及第44條規定，登記機關為逾期申辦登記罰鍰之裁處時，應以違反登記義務之登記權利人為對象，並應另作成裁處書為送達，故登記申請案件若涉有登記罰鍰時，登記機關仍應依法審查登記，並另對登記權利人因怠於申辦登記而應處之罰鍰作成裁處書及為送達；裁處書格式如附件。

(二)登記罰鍰之減輕或免罰：

1.依行政罰法第9條規定，行為人受行政處罰應依年齡或辨識能力而為不罰或減輕，因土地法規並無因受罰人之年齡或其精神狀態不同而為不罰或減輕，或就行為人之法定代理人之代理行為有違反行政法之義務仍須加以處罰另予規定，故登記罰鍰仍應適用上開行政罰法規定辦理。

2.參照最高法院90年12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行政罰鍰係國家為確保行政秩序之維持，對於違規之行為人所為之財產上制裁，而違規行為之行政法上責任，性質上不得作為繼承之對象，故原繼承人對於遲延登記而應課處罰鍰之責任應因其死亡而歸於消滅，無由將該責任轉由其再轉繼承人負擔。是登記機關受理逾期申辦繼承登記案件，如涉有再轉繼承時，應由登記機關個別考量可歸責於繼承人及再轉繼承人之情形，分別計收罰鍰，至已死亡之原繼承人所應課處之登記罰鍰，不再予計收。

(三)登記簿註記「罰鍰○○元」等文字之處理：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00條及第120條規定，部分共有人或繼承人為全體共有人或繼承人申辦判決共有物分割之測量、登記或相關繼承登記時，登記機關應於未會同申請之共有人或繼承人之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未會同申請，欠繳土地複丈費○○元、登記費○○元、書狀費○○元、罰鍰○○元及代管費用○○元（無罰鍰或代管情事者免登載），繳清後發狀。」等文字，因罰鍰依法應另作裁處書及為送達，故毋需再予註記「罰鍰○○元」。登記機關應就原已於登記簿註記欠繳罰鍰之案件，儘速依行政罰法規定作成裁處書及為送達。

(四)登記機關對逾期仍不繳納罰鍰之處理：登記權利人逾期仍不繳納罰鍰時，登記機關應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

三、本部88年7月21日台內中地字第8890286號函及93年8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724588號函釋規定，與行政罰法規範裁罰對象應為違反行政義務之人有違，一併停止適用。另因罰鍰應另作裁處書及為送達，爰修正本部89年11月1日台內中地字第8971914號、90年6月22日台內地字第9073215號及94年12月9日台內地字第0940073597號函，有關註記內容，刪除「罰鍰○○元」等文字。
○○市（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罰鍰裁處書（稿）

     年  月  日                                              字第No.      號

	繳  款

義務人
	姓名或名稱
	
	住址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電話
	

	代表人

或管理人
	姓名或名稱
	
	住址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電話
	

	代理人
	姓名或名稱
	
	住址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電話
	

	不動產標的
	

	事 實
	申請人○○○申辦（代為申辦）○○登記（00年00月00日○○○字第0000000號收件），因逾○○個月，依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

	裁罰基準

（登記費）
	
	裁罰

倍數
	
	裁罰應繳金額（元）
	

	繳納方式
	繳納期限：

繳納地點：

	法

令

依

據
	一、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

二、土地登記規則第50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之規定計收。土地權利變更登記逾期申請，於計算登記費罰鍰時，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予扣除。」

三、內政部訂頒「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8（1）點及第8（2）點規定：「逾期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其罰鍰計算方式如下：（一）法定登記期限之計算：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申請登記期限，自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計算其終止日。（二）可扣除期間之計算：申請人自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繳稅款之當日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稅費期間，及行政爭訟期間得視為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予以全數扣除；其他情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人提出具體證明，方予扣除。但如為一般公文書及遺產、贈與稅繳（免）納證明等項文件，申請人未能舉證郵戳日期時，得依其申請，准予扣除郵遞時間4天。」

	注

意

事

項
	ㄧ、本案逾期申請登記如有不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由者，請提出具體證明，再行重新核計。

二、受處分人如有不服，得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件裁罰書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裁罰書影本，向本所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由本所層轉訴願管轄機關○○市（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

三、罰鍰逾期不繳納者，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

	收款單位及經手人蓋章處
	經辦人員
	業務主管
	機關長官


○○市（縣）○○○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罰鍰裁處書

     年  月  日                                              字第No.     號

	繳  款

義務人
	姓名或名稱
	
	住址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電話
	

	代表人

或管理人
	姓名或名稱
	
	住址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電話
	

	代理人
	姓名或名稱
	
	住址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電話
	

	不動產標的
	

	事 實
	申請人○○○申辦（代為申辦）○○登記（00年00月00日○○○字第0000000號收件），因逾○○個月，依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

	裁罰基準

（登記費）
	
	裁 罰 倍 數
	
	裁罰應繳金額

（元）
	

	繳納方式
	繳納期限：

繳納地點：

	法

令

依

據
	一、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一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

二、土地登記規則第50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之規定計收。土地權利變更登記逾期申請，於計算登記費罰鍰時，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予扣除。」

三、內政部訂頒「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8（1）點及第8（2）點規定：「逾期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其罰鍰計算方式如下：（一）法定登記期限之計算：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申請登記期限，自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計算其終止日。（二）可扣除期間之計算：申請人自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應繳稅款之當日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稅費期間，及行政爭訟期間得視為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予以全數扣除；其他情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人提出具體證明，方予扣除。但如為一般公文書及遺產、贈與稅繳（免）納證明等項文件，申請人未能舉證郵戳日期時，得依其申請，准予扣除郵遞時間4天。」

	注

意

事

項
	ㄧ、本案逾期申請登記如有不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由者，請提出具體證明，再行重新核計。

二、受處分人如有不服，得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件裁罰書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裁罰書影本，向本所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由本所層轉訴願管轄機關○○市（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

三、罰鍰逾期不繳納者，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


處分機關

（機關首長）○○○

